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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9日发布 2021-039 号《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及 2021-040

号《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以下简称“补充公告”），

披露了公司控股股东杭州联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德控股”）拟通过北

京产权交易所受让力源液压（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源液压”或“标的

公司”）57.55%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宁弘德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宁弘德”）及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东方东晖先生近亲属控制的浙江东音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音科技”）拟参与力源液压的增资（即“增资扩股”）。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联德控股持有力源液压的股权比例约为 36%，海宁

弘德及东音科技分别持有力源液压约 14.6%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投资”或“本

次交易”），前述事项构成公司和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本次交易有关事项的进

展具体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股东联德控股拟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收购力源液压 57.55%的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宁弘德拟认购本次力源液压增资项目，增资后持有力源液压的

股权比例约为 14.6%，公司关联方东音科技拟同时认购力源液压本次增资项目，

增资后持有力源液压的股权比例约为 14.6%，即本次交易完成后，海宁弘德、东

音科技及联德控股持有力源液压股权比例分别为 14.6%、14.6%、36%（暂定，最

终比例以签订正式交易协议约定的结果为准）。 

根据力源液压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告的挂牌方案，本次老股转让及增资均以

力源液压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按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构评估确定的评估值 68,549.69 万元为老股转让及增资的底价，且增资价格和老

股转让价格相互不低于。截至 2021年 5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力源液压股东权益

账面值为 61,935.13 万元，即按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的资产情况，评估增值为

6,614.56万元，增值率 10.68%。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交易定价方式合理，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进展 

1、根据力源液压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的交易方案及北京产权交易所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向海宁弘德出具的《意向投资方资格确认通知书》，海宁弘

德已在 2021 年 10 月 11 日就本次增资向北京产权交易所缴纳保证金 3,200 万

元。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就的相关规定，若非力源液压方原因，出现以下任何

一种情况时，该保证金将依法被全部扣除：（1）海宁弘德交纳保证金后单方撤

回投资申请的；（2）本项目挂牌公告期满，力源液压方启动遴选程序后，海宁

弘德未参加或未按要求参加后续遴选的；（3）在被确定为投资方后未按约定时

限与力源液压方签署《增资协议》或未按约定时限支付增资款的；（4）其他违

反增资公告内容或承诺事项的情形的。若海宁弘德成为投资方的，保证金后续

转为增资款；未被确认为投资方且不涉及保证金扣除情形的，则保证金在确认

未成为投资方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原路径全额无息返还。 

2、鉴于本次交易尚待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需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相关流程

履行各项后续程序，且本次交易尚未正式签署增资协议，且未完成交割，尚存在

不确定性。为保障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控股股东联德控股已承诺，如非因

交易对方的原因导致海宁弘德缴纳的交易保证金被扣除的，则公司控股股东承诺

将对公司子公司因此遭受的保证金损失予以全额补足。 

三、控股股东关于保障公司利益的承诺及安排 

就本次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在本次共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中对

海宁弘德在本次交易中可能承担的损益问题作出了相应承诺，就该等问题，公司

控股股东联德控股进一步承诺如下： 



鉴于公司在《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中公告了标的公司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且截至本公告日，标的公司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的财务数据正在审计过程中。据此，控股股东联德控股特此承

诺如下：如最终经审计标的公司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的净资产低于公司已公告

的标的公司于 2021 年 5月 31日的净资产的，则海宁弘德按其在本次交易后持有

力源液压的股权比例相应承担的净资产减少的损失【即（截至 2021 年 9月 30日

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 - 2021年 5月 31 日的净资产 61,935.13万元）*14.6%

（股权比例最终以正式协议确定的为准）】，均由联德控股补偿给公司，确保公

司不致因此遭受额外损失。 

四、内容更正 

公司于 2021年 10 月 9日发布 2021-039 号《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其中，“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2、股权结构”中披露的“力

源液压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企业、国有控股子公司，其为中航

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765）的全资子公司。”现更正为“力源

液压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企业、国有控股子公司，其为中航重

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765）的全资孙公司。” 

五、所涉及事项及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相关流程履行

各项后续程序，且本次交易尚未正式签署增资协议，且未完成交割，尚存在不确

定性。 

特此公告。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12日 

 

 


	OLE_LINK113
	OLE_LINK112

